奉化西坞怡诺（宁波）科创园“2·13”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2月13日16时30分许，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怡诺（宁波）科创园4号厂房门口，宁波云科时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奉化第一分公司在搬迁过程中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90万元。
2025年11月24日，宁波市应急管理局通过巡查发现今年2月13日奉化区西坞街道怡诺（宁波）科创园内发生一起亡人事故未上报、未统计的情况，经核查情况属实。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若干规定的通知》（甬政发〔2011〕15号）等规定，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9日成立了事故调查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负责人任组长，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坞街道办事处派员参加，对本次事故开展调查工作。同时，邀请区监委和区检察院派员参加，聘请相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视频分析、资料调阅、人员问询、专家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相关企业及相关人员的责任，提出了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奉化西坞怡诺（宁波）科创园“2·1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作业人员违规作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设备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宁波云科时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奉化第一分公司（以下简称云科一分公司），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公司成立于2022年6月29日，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服装制造；服饰制造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2025年11月28日云科一分公司已注销。法定代表人许某某。
          [image: image1.jpg]px ./ AT
v b Syd b
i oni il --—qrdr‘





图1事故发生单位地理位置图
（二）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宁波市海曙大众社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公司），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公司成立于2001年1月16日，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装卸搬运；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室内环境检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法定代表人莫某某。

（三）事故单位关联情况

云科一分公司联系大众公司于2025年2月13日对云科一分公司厂房进行搬运服务。云科一分公司为狮丹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众公司已与狮丹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有高空作业安全责任书、清洗服务协议。
（四）事故发生单位和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云科一分公司按照法律法规等的规定，配备了安全管理人员。已初步建立涵盖安全管理机构、制度规程、教育培训及隐患排查治理等方面的基础工作台账，台账在日常动态维护、过程记录细化及整改闭环管理等方面不够完善。

大众公司按照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等相关制度，建立了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组织机构及人员岗位职责等台账资料，安全生产培训和会议记录完善。
（五）事故发生经过

通过勘验现场和问询记录、视频监控，还原事故发生经过如下：

2025年2月13日16时许，大众公司搬运工汪某某在4号厂房东侧搬运货物时向云科一分公司借用叉车，云科一分公司员工王某某（未取得叉车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操作公司托盘堆垛车予以协助。汪某某与大众公司另一名搬运工王某明分别站在堆垛车装载的装卸框左右两侧，堆垛车抬升过程中，王某明从装卸框跳下至地面。在堆垛车提升装卸框准备向货车装载时，装卸框向右侧倾覆，仍站在装卸框左侧的汪某某失足坠落，后脑勺着地。

（六）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为怡诺（宁波）科创园内4号厂房东侧由北至南第一个门口处。事故原现场已不存在，发生事故的设备为一部托盘堆垛车（出厂编号：22100149，事发时设备尚未依法申报检验，未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现停放于公司3号楼四楼。该堆垛车以电动为前进和升降动力，起升方式为链条提升，额定起升重量为1500KG，额定起升高度为3.5米，该堆垛车操作位左侧有一多功能手柄。堆垛车右侧张贴有警示标识，注明“严禁站立在货叉上”等。发生事故时堆垛车上放置的是折叠式堆垛架 （178cm*135*110cm,自重90kg），监控视频显示，装卸框内装载有约12-15个纸筒，纸筒长度约170cm，单个纸筒重量约36kg，纸筒总重量约432-540kg。经对事故当事人体型观察判断，其体重约70kg。事故发生时托盘堆垛车总载重592-700kg。根据监控视频判断，事故发生时托盘堆垛车提升高度在150cm左右，且存在偏载，偏向4号厂房一侧。事故现场水泥路面呈现两侧略低于中间的倾斜状态，即事故时装卸框倾覆方向水泥地略低于另一侧。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死者：汪某某，男，汉族，生前系大众公司搬运工，受大众公司指派至云科一分公司搬运厂房。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 6721-1986)的规定，此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90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情况

宁波市奉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宁波市奉化区应急管理局均未接收到关于该起事故的报送信息。2025年11月24日，宁波市应急管理局通过巡查发现今年2月13日奉化区西坞街道怡诺（宁波）科创园内发生一起亡人事故未上报、未统计的情况，经核查情况属实。事发时云科一分公司员工已及时拨打了120电话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可以视同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事故。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迅速开展施救，云科一分公司员工周某某联系120急救。急救中心到达现场后将汪某某送至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抢救。后因伤情危重，被告知治疗预后极差，家属放弃治疗，汪某某于2025年2月19日5时宣告死亡。
（三）事故善后情况
汪某某抢救无效死亡后，2025年4月9日宁波市海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汪某某为工伤。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2025年11月13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认定死者汪某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云科一分公司承担次要责任。死者遗体已于2025年2月20日在江西乐平火化。截止目前，云科一分公司和大众公司均已向死者家属支付完毕赔偿金。家属情绪稳定，无舆情。

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云科一分公司员工周某某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报120急救中心，同时立即电话通知云科一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大众公司负责人第一时间到达医院了解情况跟进救治事宜。事故发生单位云科一分公司亦能妥善处置善后工作，未将事态扩大，未造成其它不良影响。
该事故经核查属实后，西坞街道办事处和应急、市监、公安等有关部门职责清楚、分工明确，全力组织做好事故处置的各项工作。
三、事故直接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经调查询问、现场勘查、视频监控及查阅相关资料，排除因身体疾病、人为故意等因素引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搬运工汪某某安全意识淡薄，缺乏安全作业知识，擅自站上装卸框[
]，且未佩戴安全帽，劳动保护措施缺失[
]，由于装卸框重心失稳引发倾覆，造成汪某某失足坠落，导致事故发生。

四、事故间接原因分析

云科一分公司未按规定将事故托盘堆垛车在首次投入使用前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申请检验[
]；使用未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的人员操纵托盘堆垛车[
]，违规搬运货物。云科一分公司负责人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都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不追究责任的人员
汪某某，大众公司搬运工，擅自站上装卸框，且劳动保护措施缺失，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已死亡，不追究事故责任。

（二）对事故相关企业和人员的处理建议

云科一分公司：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涉事托盘堆垛车为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属于特种设备，事故发生时该设备未经检验合格即投入使用；员工王某某未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N1），违规操作设备。因云科一分公司已注销，建议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权利继受者作出处理，处理结果报奉化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大众公司：制定了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编制了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检查、应急预案、岗位操作流程。对员工开展了教育培训并记录，包括死者汪某某参加培训教育、考核的签字、照片记录，搬运现场配备了安全管理人员。本次事故是员工汪某某违规作业、不听劝阻导致，且大众公司已妥善处置事故并完成赔偿，对此起事故不承担相关事故责任。

王某某：未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N1），违规操作设备。建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进行处理，处理结果报奉化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三）其他处理建议

建议区市场监管局和西坞街道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好同类设备的排查整改工作，督促相关单位依法完成设备检验、配备持证作业人员；建议区市场监管局加大对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特种设备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建议完善区110、120平台与应急管理部门的联动协同机制，实现信息实时互通与高效处置。
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起事故暴露出云科一分公司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理念不牢，对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依法完成设备检验、配备持证作业人员，企业在安全投入、制度执行、人员管理等方面存在漏洞。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反操作规程作业。

七、事故防范措施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建议有关单位落实以下整改措施：

（一）严守安全红线，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二）坚持协调联动，狠抓安全监管工作

（三）坚持举一反三，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附件：

1、奉化西坞怡诺（宁波）科创园“2·1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伤亡人员名单

2、奉化西坞怡诺（宁波）科创园“2·1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意见签名表

   奉化西坞怡诺（宁波）科创园“2·13”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TSG81-2022）5.1.4  (6)严禁在货叉上站人或者利用货叉起升载有人员的装置；


[�]《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TSG03-2024）1.7  特种设备相关事故 与特种设备相关的其他安全事故（以下简称相关事故），包括但不限于：（2）特种设备作业、检验、检测、安全管理人员劳动保护措施不当或者缺失而发生的事故；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TSG81-2022）5.1.1  使用单位的基本要求 使用单位应当遵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的规定，同时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5）在场车首次投入使用前，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申请首次检验；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TSG81-2022）5.1.1  使用单位的基本要求 使用单位应当遵守《特


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的规定，同时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8）场车作业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需取得相应项目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持证上岗，并且保证每台场车在作业时均由司机随车操纵。







